臺南市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書【訴10207004號】

上列申訴廠商因不服招標機關就「101年度○○服務計畫」採購案所為之異議處理結果，向本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府申訴會）提出申訴，經本府申訴會102年12月27日第16次委員會議審議判斷如下：
主文

申訴駁回。
事實

緣申訴廠商○大學附設醫院參與招標機關辦理之「101年度○○服務計畫」採購案，認為系爭採購案採購評選委員有應迴避而未迴避之情事，向招標機關提出異議，復不服招標機關異議處理結果，遂向本會申訴，並據招標機關陳述意見到會。 
□申訴廠商申訴意旨

請求

原異議處理結果撤銷
事實

本計畫之審查委員（財團法人○基督教醫院資訊專家）與招標廠商（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醫院）是同屬於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下的兩家醫院。○醫院全名已標示屬「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基督教醫院由醫院停車証也列名「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基督教醫院」。所以兩家同屬於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在有競爭性的投標案，同屬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的醫院，不會互相幫忙，幾乎不可能。○基督教醫院與○醫院又是共同執行[衛生署南區遠距健康中心計畫]的兩家夥伴醫院，請詳現在網站上可以收尋到的[行政院衛生署南區遠距健康中心照護服務中心]網頁上，[○基督教醫院]與[○醫院] 並列，此一[衛生署南區遠距健康中心計畫]根據標單至少執行至101年12月31日，根據[衛生署南區遠距健康照護服務中心]網站（http://healthcare.uho.com.tw/service_units.asp?SCH_Class=1）仍然在運作的情況下，○基督教醫院與○醫院仍維持[衛生署南區遠距健康中心計畫]的夥伴關係，○基督教醫院資訊專家應迴避招標廠商包括○醫院的標案，但是沒有利益迴避，顯然影響審查本之公正與公平性。
    理由
1、 ○醫院與○基督教醫院同屬於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下的兩家醫院。○基督教醫院資訊專家應迴避招標廠商包括○醫院的標案。

2、 由Google以"○醫院”、”遠距” 與○基督教醫院"搜尋到文件衛生署遠距健康照護南區區域服務中心辦理的服務推廣說明會，其承辦單位：行政院衛生署遠距健康照護南區區域服務中心（委託財團法人私立○醫學大學附設○紀念醫院經營），而協辦單位為衛生署立○醫院、○基督教醫院、衛生署立○醫院、○醫院。○基督教醫院與○醫院雙方皆清楚對方醫院為夥伴關係，共同執行同一個行政院衛生署遠距健康照護計畫，是遠距健康照護南區區域服務中心的夥伴。
3、 從衛生署之遠距照護－遠距健康照護服務中心網站確認○基督教醫院與○醫院共同執行衛生署遠距計畫至少至101年12日31日，由[衛生署南區遠距健康照護服務中心]網站（http://healthcare.uho.com.tw/service_units.asp?SCH_Class=1）仍然在運作的情況下，兩家醫院仍有可能繼續維持合作關係。
4、 ○基督教醫院專家委員與另一投標廠商○醫院有共同執行研究計畫、且與○醫院有直接利益關連，而未對○醫院參與之競多標案，在評審時迴避，違反公平公正之審查原則。
□102年8月20日補充理由

1、 由○醫學院網站已清楚公開表示○基督教醫院和○醫院為同屬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系統，並與○醫學院有策略合作。系爭採購案之審查委員（○基督教醫院資訊專家）與招標廠商○醫院是同屬於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下的兩家醫院。在台灣衛生法規（不同地點及醫院名稱）必須各自獨立，故有不同的醫院機構代碼。
2、 如招標機關確認○基督教醫院與○醫院是共同執行100年及101年的「衛生署南區遠距健康中心計畫」的兩家夥伴醫院，執行計畫至101年12月31日止。

3、 惟招標機關徵選系爭採購案二次，第一次時間是在101年10月，因故延至102年4月，故系爭採購案之準備時間與○基督教醫院與○醫院共同執行「衛生署南區遠距健康中心計畫」時間有重疊，○基督教醫院資訊專家此情況下應迴避擔任審查委員，方能達到招標之公平公正。
4、 以○基督教醫院與○醫院為平行各自獨立之單位無法解釋上述之情況，政府採購案涉及公共利益需以最嚴謹標準處理，避免有任何瓜田李下之舉，才是台南市民之福，也是敬此補充說明。
□102年9月9日補充理由

1、 提起異議及招標機關回復異議處理結果之文件、公函等：
（1） 招標機關101年度○○服務計畫102年4月25日評選會議，申訴廠商團隊得知另一參與評選廠商為○醫院，其共同投標為○科技股份公司，○醫院之簡報首頁即顯示○醫院是主要廠商，共同廠商為○資訊科技股份公司，排名為○醫院在先、○資訊科技在後，此與招標機關後來提供資料不一致（標單上寫○科技股份公司），採購申訴委員會委員們在102年8月30日第一次預審會議之疑問（○醫院與○科技股份公司之關係），在此一併說明。
（2） 申訴廠商在簡報時看到評選委員之一為○基督教醫院資訊室主任，依主辦單位流程，進行簡報與回覆詢問，招標機關公佈結果為申訴廠商及○醫院為同分，評選結果為○醫院以一分之差獲得標案。
（3） 申訴廠商於結果公佈後，立即向當天評選會議主持人招標機關林○○，表達○基督教醫院資訊室主任即此招標機關○計畫評選委員○委員有利益衝突，係○基督教醫院與○醫院同為衛生署南區遠距照護中心計畫的夥伴醫院，共同執行同一性質需資訊人員的遠距計畫，與招標機關此計畫有利益衝突，需迴避審查之事，此有錄影可備查，林○○表示申訴廠商可以不提書面舉證資料而由招標機關將訴求書面化，再來辦理，但由申訴廠商主動提書面舉證資料是最好，林○○即表示會請教委員、調查、詢問法務人員後回覆。
（4） 申訴廠商陳述○醫院與○基督教醫院共同執行衛生署南區遠距照護中心計畫，共同辦理100年南區遠距照護中心說明會，100年11月21日在○基督教醫院舉辦說明會、100年11月24日在○醫院辦理說明會，說明會議程呈現各縣市承作醫院，即○醫院與○基督教醫院的代表要出席擔任講者，且○基督教醫院與○醫院皆屬基督長老教會，根據以上的合作關係，○基督教醫院的資訊專家宜在評審有○醫院參與競標的台南市○○計畫，採取利益迴避的立場，申訴廠商於評選會議結束102年4月25日當晚寫email陳述○基督教醫院與○醫院為共同執行同一個衛生署遠距照護中心計畫，具合作關係，對○醫院參與的標案有利益衝突，○基督教醫院資訊室主任宜採取利益迴避的立場。
（5） 4月26日申訴廠商也以電話向林○○報告利益衝突之事（申訴廠商致林○○Email內提及開標後第二天向林○○電話報告利益迴避之事) ，副知林○○等招標機關長官。
（6） 招標機關5月9日○字第○號函覆申訴廠商，招標機關以各評選委員對廠商評分合計分數轉換為序位，以評比序位之合計數高低評定優勝序位，招標機關認為○基督教醫院與○醫院為各自獨立的醫療體系，且○醫院與○基督教醫院共同執行衛生署南區遠距計畫已於100年12月15日結束。
（7） 申訴廠商5月15日email向林○○報告招標機關函文之反駁事證，○基督教醫院與○醫院同屬基督長老教會下之醫院，且○基督教醫院與○醫院在100年及101年都共同執行衛生署南區遠距照護中心計畫，而非只有執行100年衛生署南區遠距計畫。另依一般審查標準如國科會審查標準，有合作關係情況必需二年內不得擔任審查以迴避利益衝突，由此可見○基督教醫院資訊主任許委員應自行迴避審查，副知林○等招標機關長官。
（8） 林○○5月16日email回覆，表示將請業務科處理，並正式函覆申訴廠商，副知林○○等招標機關長官。
（9） 申訴廠商5月17日email詢問是否需正式呈案，副知林○○等招標機關長官。
（10） 林○○5月19日email回覆電子郵件也算公文書，副局長已請招標機關業務科處理，將會正式回函申訴廠商，副知林○○等招標機關長官。
（11） 申訴廠商5月19日email向林○○致謝，副知林○○等招標機關長官。
（12） 林○○5月19日email回覆表招標機關應已處理，副知林○○等招標機關長官。
（13） 申訴廠商5月30日email林○○再次報告招標機關之標案宜有善用珍貴經費的嚴謹態度，利益迴避之重要與標案審查公正性，副知林○○等招標機關長官。
（14） 林○○6月2日回覆表示招標機關所有的公務均秉持依法行政，申訴廠商提出之問題亦有函詢市府採購單位，一切謹慎處理，副知林○○等招標機關長官。
（15） 申訴廠商6月2日回覆表期盼招標機關以嚴謹採購程序處理公共標案，不枉納稅人繳納稅款，亦副知林○○等招標機關長官。
（16） 招標機關6月13日函知異議處理結果如5月9日○字第○號函復，若不服可依法提出申訴。
（17） 申訴廠商依招標機關所陳述依法提出採購申訴案（公文）。
2、 ○基督教醫院與○醫院同屬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之證據
（1）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第56屆總會各委員會、董事會參考名單，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下有50個董事會，○基督教醫院董事會列第39個董事會、○醫院董事會為第40個董事會，即顯示有○基督教醫院董事會及○醫院董事會，二家醫療機構的最高管理單位，皆列屬於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之下。
（2）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章程之4.○基督教醫院捐助章程第1條載明○基督教醫院隸屬於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
（3）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章程之6.○基督教醫院章程壹、總則之第1條載明本院隸屬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
（4）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章程之4.○基督教醫院捐助章程第6條載明本法人設董事會…，本法人隸屬總會，…，由總會任命之，為總會之代表人。
（5）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章程之6.○基督教醫院章程壹、總則第1條：名稱：本院稱為○基督教醫院。本院隸屬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
（6）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章程之6.○基督教醫院章程貳、組織系統第4條: 本院置院長一人..，其人選經董事會提議，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任免之。
（7）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章程之5.財團法人○基督教醫院董事會之組及議事章則第2條載明董事會之職權:六審核本法人及其醫療機構…之業務計畫、財務與業務報告及重要規章。七籌措本法人及其醫療機構…之經費。八審核本法人…之預算及決算。十監督本法人…之財務。十四本法人院務方針及計畫。
（8）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章程之7.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醫院捐助章程之第1條：本法人（即○醫院）隸屬於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
（9）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章程之9.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醫院董事會章程第二章組織及職權第4條載明本院由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任命董事組織董事會，以代表總會經營及監督院務。第5條本會置董事…，經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任命組成。
（10）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章程之9.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醫院董事會章程第二章組織及職權第10條載明本會職權如下:…二院務計畫之審核。三經費之籌備。四預算及決算之審核。五執行及財務之監督。六執行總會委託（交辦）事項….。
（11）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章程一、總會委員會部份之1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屬下機構及財團法人標準法第2條載明本法所稱機構及法人，係指依本教會行政法經本教會許可成立之機構及法人。第3條載明本法所稱機構及法人，係指由本教會及信徒捐助之資產及基金，達到創設基金總額百分之五十以上者。第6條載明機構及法人之董事之產生、變更或任期屆滿之改選，均應報經本教會銓派後，始得向主管機關及法院辦理變更登記。第13條載明董事在就任前需無條件同意總會銓派之董事（長）名單。呈現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對○基督教醫院董事會及○醫院董事會的核准，顯示二家醫院同屬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管理。
（12）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章程一、總會委員會部份之1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屬下機構及財團法人標準法第10條載明董事會之職權為：院長、校長、社長、總經理、執行長之選聘及解聘。業務計畫及重要規章之審核。經費之籌措。預算及決算之審核。財務之監督。呈現醫院之最高管理單位為董事會，即○基督醫院與○醫院董事會之管理醫院實權與責任。
（13） 第16條載明總會屬下醫療機構（本案即為○基督教醫院及○醫院），每年應繳交前年度總收入之百分之零點五給總會，此為總會有權要求二家醫院之條例規定。

3、 其認為應迴避之評選委員所任職之○基督教醫院與系爭採購案共同投標廠商之一○醫院曾共同執行遠距健康照護服務計畫之事證
（1） ○醫院遠距照護網頁自述: 於2010年8月起與○醫學大學社區健康照護中心合作，推動遠距健康照護。
（2） ○醫學大學自2010年起獲得衛生署遠距計畫。
（3） ○醫院於4月25日評選會議簡報第23頁，主動說明該院執行遠距照護中心計畫期間2012.3~2012.12（計畫進行中），另亦參與南區遠距健康照護中心建置計畫，此二計畫皆為○基督教醫院共同參與的計畫。
（4） 100年衛生署南區遠距照護中心計畫成果資料，報告內呈現○醫院與○基督教醫院共同為合作醫院，院際間的資訊合作是本項計畫重點。
（5） 101年衛生署南區遠距照護中心計畫成果資料，再次呈現○醫院與○基督教醫院共同為合作醫院，資訊整合需有醫院資訊專家層級的參與，身為○基督教醫院資訊主任的許委員，必是○基督教醫院病人資料與該計畫整合之參與人。
（6） 資料顯示每月皆會有合作醫院會議，了解執行進度並進行交流。
4、 提出評選委員有不能公正執行職務之虞之時間及經過等文件資料
（1） 衛生署南區遠距照護中心計畫的需求說明書第12頁，載明中心與合作單位（即此案中的○醫院與○基督教醫院）的資訊整合如門急診及用藥等資料，此都需○醫院與○基督教醫院資訊專家的協助。
（2） 電子資訊整合如門診急診病歷資料等為資訊主管之職責，○基督教醫院在參與此南區遠距照護中心計畫內的資訊整合必須經資訊主管（即○委員）之核准，故資訊主管知情此計畫，其執行此100年及101年衛生署計畫得知○醫院亦共同參與此計畫，此執行時間點（至101年12月底）與臺南市政府○局101年○○計畫招標時間（101年10月）有重疊之處。
（3） 系統介接工作執行報告，呈現○基督教醫院資訊介接成果，負責病人病歷資料資訊整合的○委員是○基督教醫院資訊室主任，必有參與南區遠距照護中心計畫，從此系統介接工作執行報告得知○與○基督教醫院共同執行此衛生署南區遠距照護中心計畫在資訊專業執行狀況。
（4） ○基督教醫院與○醫院在101年12月底前都共同執行衛生署南區遠距照護中心計畫，此時間點與臺南市政府衛生署公開招標臺南市遠距計畫時間重疊，都是在101年，臺南市○局徵選公告此101年遠距計畫二次，第一次時間是在101年10月，因故延至102年4月，故此計畫之準備時間與○基督教醫院與○醫院共同執行衛生署南區遠距健康中心計畫時間有重疊，同一性質計畫又有重疊執行時間，又是計畫合作夥伴，又是隸屬同一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故有評選迴避以達客觀評選。
（5） ○局所提供名單所屬之計畫為99年衛生署遠距照護擴散複製計畫，該計畫分北、中、南區進行，中區是由○基督教醫院，○醫院屬南區範圍，並非本案所提之100年及101年衛生署南區遠距照護中心計畫，99年擴散複製計畫及100－101年南區遠距計畫的時間及內容皆不相同，呈請委員明察。
（6） ○基督教醫院是法人，○委員為自然人，但許委員受僱為○基督教醫院並任職達十多年，與○基督教醫院為僱傭關係，○委員應受○基督教醫院之指揮監督，若有利益情況產生，則以醫院之團體優先之設想而無自然人之客觀評選，是人之常情，恐不是法人與自然人之性格可自清。
（7） ○基督教醫院與○醫院同屬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管轄，在法理上如同關係企業，二家醫院受總會管理，亦受總會管轄，在評選時○委員身為○基督教醫院職員，即與○醫院共同受僱於同一總會，屬同一機構，許委員亦受總會管轄，在此情況下○基督教醫院資訊專家○委員應迴避擔任○醫院參與評選的計畫審查委員，方能達到招標之公平公正。
5、 針對招標機關102年8月30日補充陳述意見之說明：
（1） 本案本局於102年4月25日辦理101年度○○服務計畫採購評選委員會，有關專家委員名單，係依據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4條辦理，由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所建立之建議名單篩選出外聘委員，本局遴聘委員原則係依其個人專業領域遴聘。
      申訴廠商意見：

1. ○局102年7月31日○字第○號函文之陳述意見書顯示全部9位評選委員及其身份：
（1） 出席委員：林○○（○市政府○局副局長）委員簽名（○市政府○局主秘）、蘇○○（○市政府參議）、陳○○（○市政府資訊科長）、許○○（○基督教醫院資訊室主任）。
（2） 未出席委員：劉○○（○醫學大學校長）、曾○○（○大教授）、王○○（○大學講師）、陳明坤（○資訊室主任）。
2. 其中劉○○校長擔任衛生署100年南區遠距照護中心計畫協同主持人、衛生署101南區遠距照護中心計畫執行長，○醫院參與此二個高醫領導的計畫，為同一計畫策略性組成團隊，團隊成員之間互助即人之常情，故需利益迴避，○局評選委員之遴選作業嚴謹性有待加強。
3. ○委員是○基督醫院的受僱人，根據民法僱傭規定，○委員應受○基督教醫院之指揮監督，不能單純以個人專業領域認定。
（2） 本案外聘委員其中一位係屬財團法人○基督教醫院，經本局查證並未參與行政院衛生署（現為衛生福利部）100-101年南區遠距健康中心計畫，檢附參與該計畫名單。

       申訴廠商意見：

1. ○局對○基督教醫院未參與衛生署100-101年南區遠距照護中心計畫之陳述前後不一，敬呈如下，呈請委員明察。
2. ○局102年7月31日○字第○號函文之陳述意見書已陳述：壹、事實經本局查證結果二、102年5月1日經詢行政院衛生署，101年度遠距健康照護中心計畫執行期間至101年12月31日止，雖該案南區遠距健康照護區域服務中心得標廠商為○○，○基督教醫院與臺南○醫院為其計畫區域服務單位。對100年遠距健康照護區域服務中心計畫…經詢行政院衛生署該計畫已於100年12月15日結束。
4. 第2點顯示○局對衛生署100-101年遠距照護中心計畫之參與為○基督教醫院及○醫院已有概念。
5. 再看○局102年8月30日補充陳述意見書說明中提供名單所屬之計畫為99年衛生署遠距照護擴散複製計畫，不是衛生署100-101年遠距健康照護中心計畫。99年衛生署遠距照護擴散複製計畫分北、中、南區進行，中區是由○基督醫院，○醫院屬南區範圍，並非本案所提之100年及101年衛生署南區遠距照護中心計畫，99年擴散複製計畫及100-101年南區遠距計畫的時間及內容皆不相同，呈請委員明察。
（3） 查本局遴聘委員為自然人，申訴人指摘協辦行政院衛生署之遠距健康中心計畫之○基督教醫院及○均為法人，自然人與法人法律上人格各別獨立，本局遴聘之委員既未參與○基督教醫院對於行政院衛生署之遠距健康中心計畫，即不具申訴人所指應予迴避之要件，申訴人未予分辨自然人與法人之不同法律性格，遽認本件有迴避之原因，顯屬誤會。

申訴廠商意見：如前所呈示事證，○基督教醫院與○醫院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管轄之財團法人，如同關係企業內的子公司，而○委員受僱於○基督教醫院，受○基督教醫院之指揮監督，而○基督教醫院與○醫院同受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管轄，故其法律人與自然人之人格在此無法各別獨立。    

6、 總結：
（1） 本申訴案係依臺南市政府○局102年6月13日函知異議處理結果如5月9日○字第○號函復，函文述：若不服可依政府採購法（下稱本法）第76條規定，於收受異議處理結果之次日起十五日內，向臺南市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提出申訴。
（2） 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14條第4款、有其他情形足使受評選廠商認其有不能公正執行職務之虞，經受評選之廠商以書面敘明理由，向機關提出…。
（3） 擔任臺南市○局101年遠距照護計畫評審委員-○基督教醫院資訊室主任○委員本身受○基督教醫院監督，與參與評選廠商○醫院，同受台灣基督長老總會監督，有利害關係存在。
（4） ○基督教醫院與○醫院共同執行100-101年衛生署南區遠距照護中心計畫，此計畫性質與臺南市○局101年遠距照護計畫性質相同，皆需參與醫院之資訊主管專家參與。
（5） 故○委員於擔任臺南市○局101年○○計畫評審，有不能公正執行審查之慮，符合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14條第4款，需迴避審查。
（6） 政府採購案涉及公共利益需以最嚴謹標準處理，避免有任何瓜田李下之舉，才是臺南市民之福，敬此補充說明。
□招標機關陳述意旨

實體事項之陳述

事實
1、 經查102年4月25日系爭採購案評選結果，係「由評選委員會過半數委員決定之」，無「不同委員之評選結果有明顯差異」等情事。
2、 102年5月1日經向行政院衛生署查證：○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基督教醫院（以下簡稱○基督教醫院）與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醫療財團法人台南○醫院（以下簡稱台南○醫院），該2家醫院係各自獨立之醫療財團法人醫療體系，衛生福利部醫事管理系統該2家醫院機構代碼不同。
3、 申訴廠商所提之100年遠距健康照護區域服務中心說明會，台南○醫院與○基督教醫院均為承作機構乙點：102年5月1日經詢行政院衛生署，100年度「○○服務擴散承作機構計畫」，執行期間：100年7月1日起至100年12月15日止；另，行政院衛生署「101年遠距健康照護中心」計畫執行期間至101年12月31日止，雖該案南區遠距健康照護區域服務中心得標廠商為○，○基督教醫院與台南○醫院為其計畫區域服務單位，兩者為平行各自獨立之單位；系爭採購案於102年3月22日上網公開評選徵求廠商，申訴廠商所提對100年遠距健康照護區域服務中心說明會異議處，經詢行政院衛生署該計畫已於100年12月15日結束。

理由

1、 系爭採購案係依據「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及「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及系爭採購案評選須知辦理評選，非依「國科會生物處99年度專題研究計畫初審審查須知」辦理，合先敘明。

2、 系爭採購案於102年4月25日召開評選委員會，評選作業均符合本法之規定，評選結果係經評選委員依評選標準完成評分後，以各委員對於廠商評分合計分數轉換為序位，以評比序位之合計數高低評定優勝序位。

3、 依據「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14條規定：本委員會委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即辭職或予以解聘：一、就案件涉及本人、配偶、三親等以內血親或姻親，或同財共居親屬之利益。二、本人或其配偶與受評選之廠商或其負責人間現有或三年內曾有僱傭、委任或代理關係。三、委員認為本人或機關認其有不能公正執行職務之虞。四、有其他情形足使受評選之廠商認其有不能公正執行職務之虞，經受評選之廠商以書面敘明理由，向機關提出，經本委員會作成決定。

4、 依上開規定，本案○基督教醫院之評選委員，未有上述應即辭職或予以解聘之情事。

5、 綜上所述，系爭採購案申訴為無理由，爰依本法第78條第1項之規定檢附相關資料乙宗，敬請察核予以駁回。

□102年8月30日補充陳述意旨
1、 招標機關於102年4月25日辦理系爭採購案採購評選委員會，有關專家委員名單，係依據「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4條辦理，由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所建立之建議名單篩選出外聘委員，招標機關遴聘委員原則係依其個人專業領域遴聘。
2、 系爭採購案外聘委員其中一位係屬○基督教醫院，經招標機關查證並未參與行政院衛生署（現為衛生福利部）100-101年南區遠距健康中心計畫。

3、 查招標機關遴聘委員為自然人，申訴廠商指摘協辦行政院衛生署之遠距健康中心計畫之○基督教醫院及○醫院均為法人，自然人與法人法律上「人格」各別獨立，招標機關遴聘之委員既未參與○基督教醫院對於行政院衛生署之遠距健康中心計畫，即不具申訴人所指應予迴避之要件，申訴廠商未予分辨自然人與法人之不同法律性格，遽認系爭採購案有迴避之原因，顯屬誤會。

□102年9月10日補充陳述意旨
1、 系爭採購案有關「審酌申訴廠商於評選會議時提出評選委員有不能公正執行職務之虞，其處置是否適法」，說明如下：

（1） 依據「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3條第1項規定：本委員會應於招標前成立，並於完成評選事宜且無待處理事項後解散，其任務如下：一、訂定或審定招標文件之評選項目、評審標準及評定方式。二、辦理廠商評選。三、協助機關解釋與評審標準、評選過程或評選結果有關之事項。
（2） 經查102年4月25日招標機關辦理系爭採購案採購評選委員會，該評選委員已簽立採購評選委員會意願調查表及切結書各乙份，會議議程中主席已徵詢出席委員是否有應辭職或不宜評選之情形，經業務單位報告後，由受評廠商代表抽籤後離場，隨即由工作小組報告後，受評廠商再依抽籤順序入場簡報及接受評選委員詢答後離場，最後由主席宣布評選結果階段，受評廠商代表入場聆聽。

（3） 經查上開會議進行當時至受評廠商代表入場聆聽評選結果過程，申訴廠商並未向會議主席提出○基督教醫院之評選委員有不能公正執行職務之虞等相關情事，招標機關係於102年4月26日接獲該申訴廠商以電子郵件提出對系爭採購案評選結果異議情事。

（4） 申訴廠商所指有爭議之委員是否有申訴廠商所指與得標廠商（台南○醫院）有特殊關係並非招標機關可預見，且招標機關於遴選時已告知應迴避之事項及相關規定；準此，招標機關對於遴選委員之過程並無不妥。

（5） 再者，法人與自然人法律人格各自獨立，自然人之權利義務與法人不能混淆，自然人受聘於法人其原有之權利義務除有法令或契約之約束外並不因聘約關係而受影響；系爭採購案爭議之委員其專業之學識能力，而享有之「評選資格」之權利不因與○基督教醫院之聘約關係而受限制。

（6） 綜上，申訴廠商於事後提出異議，招標機關業於102年5月9日以○字第○號函覆申訴廠商在案，系爭採購案招標機關處理過程均秉持依法行政，並無違誤。

2、 另補充說明○基督教醫院與台南○醫院執行行政院衛生署「100年遠距健康照護區域服務中心計畫」乙節，經查該計畫係由「○醫學大學附設○紀念醫院」承接南區服務中心業務，上開二家醫院僅為其計畫下之服務單位，執行計畫期間，該二家醫院為平行各自獨立運作之單位，彼此間並無業務上之任何聯繫或合作關係，且經查該爭議之委員亦未參與該院執行計畫。

□102年9月13日補充陳述意旨
1、 依據本法施行細則第33條規定：「同一投標廠商就同一採購之投標，以一標為限；其有違反者，依下列方式處理：一、開標前發現者，所投之標應不予開標。二、開標後發現者，所投之標應不予接受。廠商與其分支機構，或其二以上之分支機構，就同一採購分別投標者，視同違反前項規定。」；另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函釋略以：「倘該二公司各具獨立之法人人格，即非屬本法施行細則第33條第2項適用之情形」。

2、 申訴廠商所指○基督教醫院與台南○醫院雖隸屬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於102年5月1日經向行政院衛生署查證：○基督教醫院與台南○醫院，該2家醫院係各自獨立之醫療財團法人醫療體系。爰此，申訴廠商所補充說明第二點為無理由。

3、 系爭採購案公告投標方式採共同投標，○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為代表廠商。非申訴廠商所指○醫院為主要廠商。

4、 系爭採購案優勝廠商評定方式：由資格審查合格之投標廠商（資格審查不合格之投標廠商，不予評選），經評選委員依評選標準完成評分後，以各委員對於個別廠商評分合計分數轉換為序位，以評比序位之合計數高低評定優勝序位。總序位最低者為第一優勝序位廠商，次低者為第二優勝序位廠商，餘依此類推，但廠商之評選委員平均評分未滿70分者，不得評選為優勝廠商。非申訴廠商所指○醫院以一分之差獲得標案。

5、 有關申訴廠商依100-101年衛生署遠距計畫相關簡報、資料成果…等資料，僅空言指摘並推論○基督教醫院資訊室○主任有執行該院上開計畫，並未舉出相關實證，尚無可採。

判斷理由

1、 本件係臺南市政府○局辦理之採購案件，屬本府所屬機關辦理之採購；依本法第86條及第76條第1項之規定，應由本府申訴會處理，合先敘明。
2、 查招標機關於102年4月25日辦理系爭採購案評選，評選結果由○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與○醫院共同投標）為優勝廠商，取得優先議價權。申訴廠商認為系爭採購案評選委員之一有應迴避而未迴避之情事以致評選結果不公正，遂於102年4月25日以電子郵件向招標機關提出前揭意見。經審其電子郵件內容實有提出異議之意，且，申訴廠商以電子郵件就系爭採購案評選過程提出不同意見，招標機關同意該電子郵件視為提出異議，並就實體內容回覆申訴廠商，此於102年9月13日第2次預審會議中雙方所不爭執，有卷可稽。惟該異議並不符合本法施行細則第102條規定，然招標機關未定期間命其補正，並以102年5月9日○字第○號函復議處理結果，前揭異議處理結果並未附記提出申訴之教示規定。嗣招標機關以102年6月13日再回復系爭採購案異議處理結果，並附記提出申訴之教示規定。申訴廠商以102年6月28日○字第○號函向本府申訴會提出申訴（本府102年7月1日收文）。據此，應認申訴廠商已依本法第75條、第76條所定期間內提出異議及申訴。
3、 申訴廠商主張其參與招標機關辦理之採購案投標，其中1位評選委員為○基督教醫院資訊室主任，與參與投標廠商之一即台南○醫院均屬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所轄，故認其有不能公正執行職務之虞，惟該評選委員未依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之規定迴避，因此採購程序存有瑕疵，具有違法情事。招標機關則主張於辦理採購案之評審過程均有依照相關規定辦理，評選程序並無違法之處。
4、 按本委員會委員有其他情形足使受評選之廠商認其有不能公正執行職務之虞，經受評選之廠商以書面敘明理由，向機關提出，經本委員會作成決定者，應即辭職或予以解聘，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14條第1項第4款定有明文。又所謂不能公正執行職務之虞，乃指委員對於採購案標的有特別利害關係，或與一造有密切之交誼或嫌怨或基於其他情形，客觀上足疑其為不公平之執行職務為其原因事實，若僅憑當事人之主觀臆測，則不得認其為有偏頗之虞，參照最高法院69年度台抗字第457號判例意旨。經查，本件申訴廠商僅主張有1位評選委員所任職○基督教醫院，與參與投票廠商之一即台南○醫院均隸屬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然並無具體說明或提供何佐證，足認該評選委員有何客觀上足疑其難以公平執行職務之原因事實，僅憑該名評選委員任職○基督教賢院資訊主任，主觀上逕認其不能公正執行職務，揆諸上揭法條與判例意旨，應認申訴廠商之申訴無理由，應予駁回。
5、 綜上所述，本件申訴廠商認為系爭採購案採購評選委員有應迴避而未迴避之情事之主張，均尚無可採，原異議處理結果遞予維持，亦無不當，應予維持。另兩造於本申訴案之其餘主張與陳述，均不影響審議判斷結果，爰不逐一加以論究，併予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申訴為無理由，爰依本法第82條第1項前段規定，判斷如主文。
中華民國102年12月27日
本審議判斷視同訴願決定，申訴廠商不服者得於本審議判斷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高雄高等行政法院（81167高雄市楠梓區興楠路180號）提起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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